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知识点：金融负债的分类 

（一）除下列各项外，企业应当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

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对此类金融负

债，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相关规定进行计量。 

（3）不属于上述情形（1）和（2）的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上述情形（1）的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

款承诺。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企业作为购买方确认的或有对价形成金融负债的，该金融负债应当按照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二）公允价值选择权  

在初始确认时，为了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企业可以将一项金融资产、一项金融负债或者一组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者金融资产及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

融负债，但该指定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该指定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例如，有些金融资产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但与之直接相关的金融负

债却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从而导致会计错配。如果将以上金融负债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那么这种会计错配就能够消除。  

（2）根据正式书面文件载明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企业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负债组合或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并在企业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企业将一项金融资产、一项金融负债或者一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者金融资产及负债）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一经作出不得撤销。即使造成会计错配的金融工具被终止确认，

也不得撤销这一指定。 

知识点：嵌入式衍生工具 

（一）嵌入式衍生工具的概念 

衍生工具通常是独立存在的，但也可能嵌入非衍生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主合同）中，这种衍生工具称为嵌

入衍生工具。嵌入衍生工具与主合同构成混合合同（如企业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主合同通常包括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服务合同、特许权合同、债务工具合同、合营合同等。 

（2）在混合合同中，嵌入衍生工具通常以具体合同条款体现。 

例如，甲公司签订了按一般物价指数调整租金的 3年期租赁合同。根据该合同，第 1年的租金先约定，从第

2年开始，租金按前 1年的一般物价指数调整。此例中，主合同是租赁合同，嵌入衍生工具体现为一般物价

指数调整条款。 

以下为常见的、可体现嵌入衍生工具的合同条款： 

可转换公司债券中嵌入的股份转换选择权条款、与权益工具挂钩的本金或利息支付条款、与商品或其他非金

融项目挂钩的本金或利息支付条款、看涨期权条款、看跌期权条款、提前还款权条款、信用违约支付条款

等。 

（3）衍生工具如果附属于一项金融工具但根据合同规定可以独立于该金融工具进行转让，或者具有与该金

融工具不同的交易对手方，则该衍生工具不是嵌入衍生工具，应当作为一项单独存在的衍生工具处理。 

例如，某贷款合同可能附有一项相关的利率互换，如该互换能够单独转让，那么该互换是一项独立存在的衍

生工具，而不是嵌入衍生工具，即使该互换与主合同（贷款合同）的交易对手（借款人）是同一方。同样，

如果某工具是衍生工具与其他非衍生工具“合成”或“拼成”的，那么其中的衍生工具也不能视为嵌入衍生

工具，而应作为单独存在的衍生工具处理。 

例如，某公司有一项 5 年期浮动利率债务工具投资和一项 5 年期支付浮动利率、收取固定利率的利率互换合

同，两者放在一起创造一项“合成”的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务工具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合成”工具中的利

率互换不应作为嵌入衍生工具处理。 

企业判断嵌入衍生工具的经济特征和风险是否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紧密相关时： 

①应当重点关注嵌入衍生工具与主合同的风险敞口是否相似，以及嵌入衍生工具是否可能会对混合合同的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改变。 

②除特殊规定外，一般情况下，如果嵌入衍生工具与主合同的风险敞口不同或者嵌入衍生工具可能对混合合

同的现金流量产生重大改变，则嵌入衍生工具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很可能不紧密相

关。 

（二）嵌入式衍生工具与主合同的关系 

嵌入衍生工具的核算有两种模式，从混合合同中分拆或不分拆。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资产的，企业不应从

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关于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如

果主合同并非《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范的资产，企业对嵌入衍生工具进行

会计处理时，应当合理地判断其与主合同的关系，根据其经济特征和风险是否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紧

密相关，并结合其他条件，决定是否分拆。 

（三）嵌入式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 

1.嵌入衍生工具的分拆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资产，且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从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将其作为单独存在的衍生工具处理： 

（1）嵌入衍生工具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不紧密相关。 

（2）与嵌入衍生工具具有相同条款的单独工具符合衍生工具的定义。 

（3）该混合合同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合同中分拆的，企业应当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规定，对混合合同的主合同进行会计处

理。 

对于单独存在的衍生工具，通常应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2.将混合合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当企业成为混合合同的一方，而主合同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资

产且包含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工具时，则企业应识别所有此类嵌入衍生工具，评估其是否需要与主合同分

拆，并且对于需与主合同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应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与整项金融工具均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相比，上述要求可能更为复杂或导致可靠性更差。为此，企业可以将

整项混合合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但下列情况除外： 

（1）嵌入衍生工具不会对混合合同的现金流量产生重大改变。 

（2）在初次确定类似的混合合同是否需要分拆时，几乎不需分析就能明确其包含的嵌入衍生工具不应分

拆。如嵌入贷款的提前还款权，允许持有人以接近摊余成本的金额提前偿还贷款，该提前还款权不需要分

拆。 

此外，企业无法根据嵌入衍生工具的条款和条件对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可靠计量的，该嵌入衍生工

具的公允价值应当根据混合合同公允价值和主合同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定。 

使用了上述方法后，该嵌入衍生工具在取得日或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仍然无法单独计量的，企业应

当将该混合合同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知识点：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一）金融工具重分类的原则 

企业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应当按照规定对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应当自重分类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不得对以前已经确认

的利得、损失（包括减值损失或利得）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重分类日，是指导致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

类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 

例如，甲上市公司决定于 2×17 年 3月 22日改变其管理某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则重分类日为 2×17 年 4

月 1日（即下一个季度会计期间的期初）;乙上市公司决定于 2×17 年 10 月 15 日改变其管理某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则重分类日为 2×18 年 1月 1日。 

提示：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变更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情形。企业业务模式的变更必须在重分类日之前

生效。 

以下情形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1）企业持有特定金融资产的意图改变； 

（2）金融资产特定市场暂时性消失从而暂时影响金融资产出售； 

（3）金融资产在企业具有不同业务模式的各部门之间转移。 


